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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建伟 毛泽金

  未成年人在一个社会中获得保护的制度完善

程度，是与一个国家在思想意识、政治、经济、文

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状况紧密相连的。未成年

人在司法领域得到的权利保障状况更是一个国家

司法整体权利保障状况的反映，与这个社会的公共

利益具有实质上的一致性，促进未成年人司法利益

的行动就此获得更深刻认识的基础和正当性的

依据。

  在过去的几年中，我国对有关未成年人的法律

进行了大规模的修改，法律体系化建构取得了长足

进展。例如，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确立了国家亲

权原则，国家全面保障未成年人的生存权、发展权、

受保护权、参与权，也对司法机关在保护未成年人利

益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这类法律制度及其运作取

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值得充分肯定。

  不过，毋庸讳言，法治的追求虽亦应以“止于至

善”为目标，但是法律总是随着时代而发展，“止于至

善”往往是符合特定时期提供的一定条件的“相对合

理”，没有哪部法律能够以“至善”为由而在修改方面

“止步”。平心而论，无论是从刑事司法的国际准则还

是我国司法办案的实际需要来看，我国当前的未成

年人法律体系尚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孙谦大检察

官主编的《中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研究》就未成年

人司法制度进行了深入系统研究，可谓近些年来以

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为主题的研究成果中最具学术

分量、也是最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佳作，还是多年

来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研究的集大成者。尤其引人注

目的是，该书提出“未成年人司法法”的概念，为我

国未成年人法律体系的完善开辟了一条可能的

道路。

  《中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研究》一书，是国家社

科基金重点项目的研究成果。该书分为三编：第一编

是“中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理论研究”，包括未成年

人司法法基本问题、中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架构、未

成年人罪错行为处置及保护处分制度、未成年人刑

事处罚制度、未成年被害人司法保护、未成年人民事

行政司法制度、未成年人公益诉讼制度以及未成年

人司法社会支持体系，将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涉及的

理论问题逐一进行了深入分析，应有尽有，体系十分

完整，内容相当扎实、厚重。第二编为“中国未成年人

司法制度实证分析”，聚焦于中国未成年人司法实践

状况，将近年来司法机关在未成年人案件司法制度

方面进行的有益探索取得的经验一举囊括其中，既

是司法实践探索状况的描述，也包含了基于司法实

践基础上的理论分析和制度改革完善的建议，极大

丰富了全书的实践资料，对于第一编的理论研究也

起到了借助实践经验的深化作用。第三编是令读者

耳目一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司法法》立

法建议稿”，该书不仅以“未成年人司法法”为主体进

行了理论体系的建构和实践经验的总结梳理，而且

拟制出“未成年人司法法”专家建议稿，是一部“针

对与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相关行为的矫治教育乃至

惩罚措施，以未成年人司法权（教育权、裁判权、保

护权）为核心、具备司法性质特征的”专门性法律，

体系完善、内容翔实、立法指导性和司法实践性很

强，读来令人惊艳。总体来看，本书各编之间结构严

谨、逻辑紧密，具有良好的对应性，无疑能够为读者

带来层次更丰富的阅读体验。一卷在手，将未成年

人司法制度的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尽在掌握，可谓

“观此止矣”！

  纵观全书，可以看出这部著作至少具有以下几

个特点：其一，该书由多位来自理论界与实务界的专

家共同参与编写，不少都是长期研究未成年人司法

制度而学养深厚的专家学者和具有丰富司法经验的

司法人员，为本书的理论层次与深度提供了保障，也

为充分展示我国未成年人司法领域的实践经验提供

了条件。其二，该书以未成年人司法权为中心，脉络

清晰，体系完备。其三，该书凸显了检察机关在处理

未成年人司法事务中的积极作用。其四，该书对于未

成年人司法制度相关的中国学术话语进行了有意识

地甄选和提炼，以求符合我国未成年人法律实践、衔

接我国未成年人法律文本。其五，将已有研究成果和

现行制度作为起点，既吸取其精华，也有所精进，使

本书成为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研究继往开来的鸿篇

佳作。

  总之，该书是近些年来以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为

主题的研究成果中最丰硕的果实，是一部该主题研

究成果中的扛鼎之作。该书之所以能够全面精细地

勾勒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已经取得的学术成就和制

度进步，又能够精心设计出我国独立完整的未成年

人司法制度架构，归功于该书的主编和作者对未成

年人司法的高度热忱和对未成年人群体的关爱，他

们对于未成年人理论有着深厚的学养，对于域外相

关制度也熟稔于心，对我国未成年人司法中基本问

题有着准确把握。正是在参与编写的全体理论专家

与实务专家共同的努力下，一幅具有深刻本土印记

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图卷得以在读者的眼前徐徐

展开。可以相信，该书不仅作为一项体系化的司法

制度改革的提议引起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瞩目，而

且作为未成年人司法领域的一部经得起时间检验

的学术力作，获得士林充分肯定，对于所有未成年

人司法的实践者、关心者、支持者来说，都是一种鼓

励。笔者期望这部力作能够对立法与司法乃至学术

研究产生持久而深刻的影响。这部著作有这个实

力，也有这个价值，能够做到这一点。

□ 徐安琪

  案头放着作家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散文集《写在

庚子》，作者楚建锋老师是几年前参加一个文化活

动认识的。当时，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一位行政干

部，待人真诚、作风严谨，但骨子里却有着文人的情

怀。通过阅读《写在庚子》这本书进一步得知，楚老

师还是一位高产作家，在庚子年、疫情期间的几个

月时间里，边防疫边写作，写就了这部散文集。从作

品中看出，他这种惊人的勤奋，源自他对亲人、朋

友、工作和生活炽热的情怀，源自极端的自律。

  作品中的相当篇幅，都在写自己年已耄耋的

父母，情感是丰沛深沉的，笔触是生动细腻的。作

者的父母这一代人，应该算是我的祖辈。几十年前

陕南一隅的事情经他这样一描述，种种情形竟跃

然纸上，时间的年轮清晰呈现，仿佛老照片活了起

来，令人惊奇。

  如是主题，让我想到《史记·屈原列传》中的一

番话：“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

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

尝不呼父母也。”初次读到司马迁这篇名作时，我很

难理解此番话的深意：人对父母的情感是自始而终

的，为什么只有在困难时才会想到父母呢？近几年，

经历了一些在社会上的起伏，才略有体会。人在顺

境的时候，身边充斥着吹捧和赞扬，不仅俗务缠身，

而且容易为浮华所迷惑；而当遇到逆境时，身边朋

友所剩无几，一切繁华都被戳灭。此时，人仿佛回到

了原点，便一定会想到自己的父母。只有源自父母

的爱与支持，才是生而为人最本源的力量，才能支

持人度过劫难。

  就个人而言，包括楚建锋老师在内的我们大

部分人，都没有遭遇职场上的大逆境。然而，庚子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袭来，对整个国家社会乃至全

球而言，何尝不是一种灾难和困窘。人们被迫“关”

在家里、慢下来，这种状态，又何尝不是对高速发

展方式、浮躁生活方式的反思？在反思的节点上，

让人追寻天道和人伦的原点，远离繁华、摒弃浮

华、脱离矫饰，回归亲情、回归家务劳动、回归简单

朴素的生活。

  楚建锋老师在这个节点上陪伴自己的父母，

撰写了回顾自己的原生家庭的往昔点滴，正应和

了这样的哲学。

  本书给我的较深印象，便是“情”和“悟”两

个字。

  “情”就是真情。书中记录了很多陈年往事和

家庭琐事，但无不饱含作者的真情。带着满怀的感

激去看待这些小事，便到处都是涌动的文学情怀。

其实，每一对相伴一生的夫妻，都是一本传奇；每

一个抚养子女成才的家庭，都有一部史诗。但能够

留心且记录下这些故事的天下子女，实在是寥寥

无几。难怪曹雪芹借《好了歌》感叹：“痴心父母古

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楚老师就是一位难得的

亲情回望者。

  书中还有一些文章是应邀写人写事之作，或应

朋友之邀，或应昔日领导之邀，甚至是应已故前辈

的子女之邀。作者用自己的真情，用清晰的记忆和

宏阔的视角，浇灌出一篇篇佳作。这些与当前工作

并无交集、前途并无关联的师友，在他心中的地位

却很重。在“利”字当头的社会，这些文字仍能传递

出一种友谊的温度。

  而所谓“悟”，就是作者的感悟。阅历的积累、

职场的磨砺，让作者有了很多哲学感悟。譬如《爱

情的距离》，就是一篇精辟的哲思之作，观点独到，

能给青年人以启发。书中不少篇目兼具文学性和

思想性。

  书名为《写在庚子》，不禁让人联想到：60年前

的庚子年1960年，新中国正经历三年困难时期；再往

前推60年，1900年更是国耻之年，八国联军入侵中

国，慈禧携光绪仓皇出逃。到了2020年，虽然举国遭

遇疫情袭扰，但向上的国运已无可阻挡。从作者的

文字来看，这些洋溢着奋斗的幸福的文字，正是国

家走上复兴之路的写照。

  国运好，家道方兴，个人才有了进步的空间，

文运也能得到施展。无须赘言，请文友欣赏这本佳

作吧！

  （作者系北京市石景山区作协理事、撰稿人、北

京大学校友）

  这中间冤案

平反的种种利害，值得

细细分析。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偶然因素，就

是启动平反的证据条件。

  我们可以将本案和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窦娥案

进行对比。窦娥案之所以能启动再审，靠的并非是

新发现的证据，而是血染白绫、六月飞雪、三年大

旱。你看，没有任何有关案件的实质性证据，启动再

审靠的全都是异常情况、超自然证据。只有这些超

自然证据，才能让法官相信她是冤枉的，进而启动

再审。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也是如此，当事人没有任

何能证明自己无辜的实质性的新证据，只能靠杨乃

武的姐姐滚钉板，才让人相信杨乃武确系冤枉。在

启动冤案平反的证据困境上，古今同理。但是上面

提到的这些都不是制度性的启动条件，而是偶发性

的启动条件。这些案件不是靠发现新证据，而是通

过申冤者这种折磨肉体的方式让裁判者产生内心

确信，从而为蒙冤者启动平反。这样一来，再审启动

的非制度性因素就会产生叠加效应。这一点在我们

现在的刑事司法制度中还有所体现。比如，对于一

些疑似冤案，苦于没有新证据，很难启动再审，有学

者因此就提出，如果罪犯在服刑期间一直不断申

诉，并为此而拒绝减刑，就应该对这类疑似冤案启

动再审。其实，上面学者所说的都是这种启动再审

程序的偶然性。这样一来，谁的案件能够平反就看

有没有这些偶然打动裁判者的因素，而不是看有没

有实质性的新证据。

  第二个偶然因素，启动平反的主体。

  窦娥案之所以能够平反，靠的不是一般的官僚，

而是窦娥的生身父亲。当年窦娥的父亲是个穷秀才，

上京赶考没有盘缠，于是将自己的女儿卖给他人做

童养媳，卖了20两银子，借了高利贷40两，然后就去

赶考。窦娥七岁被卖到别人家里，此后遇到了那样的

人生遭遇，最后含冤被杀。碰巧这个时候窦娥的父亲

窦天章已经是京城的高官，奉命到当地视察，晚上在

灯下翻阅卷宗，突然发现一个叫窦娥的人被冤杀了，

他就惊说：“这不是我的女儿吗！”窦天章之所以一定

要启动再审，严惩贪官，是因为对女儿一直心存歉

疚。苏力教授在研究窦娥案文本的时候敏锐地观察

到这一细节。为什么关汉卿在剧中要安排窦娥的父

亲而不是其他官员来平反，一般人都不会注意，也不

会思考。其实这里才是更深层次的悲剧。试想一下，

如果不是窦娥的父亲担任司法官员，如果不是父亲

对窦娥一直心存愧疚，这个案件会启动再审吗？所

以，关汉卿设计这个细节，正是其作品真正伟大之

处，比窦娥冤死更富悲剧意味的是，如果没有这样一

个担任司法官员的亲属，被告人的平反也将石沉大

海，毫无希望。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平反不也是如此

吗？杨乃武靠的也是自己的姐姐。为了让别人相信自

己的弟弟是被冤枉的，她不但一直没有结婚，而且还

在官员面前滚钉板，浑身血肉模糊，以性命相搏。因

为，再审启动条件如此之高，在没有任何新证据证明

自己的弟弟是无辜的情况下，她只能通过折磨自己

的方式让别人相信。多么令人悲哀的再审启动条

件啊！

  （文章摘自陈虎《法律相对论》，北京大学出版

社出版）

  （《偶然性平反：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反思录

（四）》详见于《法治日报》2021年12月21日9版）

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中国方案
《中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研究》书评

《我们是第一书记》

□ 法宣

  《我们是第一书记》是一部由任杰执导的

新闻纪实电影。该片讲述了多地驻村扶贫第一

书记带领村民搞产业、办教育、抗天灾、

保丰收、易地扶贫搬迁的感人

事迹。

  剧情简介：

  《我们是第一书记》真实记录了第一书记们的动

人事迹，他们用生命兑现承诺，用奉献诠释时代担当。

8年间，近1亿人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虽受到疫

情影响，我国依然如期完成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

务，提前10年完成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

贫目标。

  奇迹的创造，离不开无数第一书记的付出。遍布全

国各地的300多万名第一书记、驻村干部以及广大乡村

干部，让贫困地区变了样，更播撒下自力更生、艰苦奋

斗的火种。正是在这一波澜壮阔的时代背景下，《我们

是第一书记》应运而生。

  很多人不知道谁是“第一书记”，“第一书记”是

属于一个时代伟大而特殊的一群人。他们也许默默

无闻，但不应被这个时代所忘记。2021年是我国脱贫

攻坚全面胜利的一年，这一伟大成就离不开在全国

各地奋斗的第一书记的奉献。《我们是第一书记》真

实记录了全国各地的第一书记在脱贫攻坚一线的一

系列真实、感人的故事，讲述了一只只羊、一个个孩

子、一粒粒粮食、一户户家庭、一个个生命。以小见

大，让我们看到了这群为我们而来为时代而生的杰

出共产党人。影片讲述了他们为老百姓办实事

的生动经历，展现了年轻共产党员在脱

贫一线奉献青春甚至牺牲的感人

故事，谱写了一曲中国新

时代党的赞歌。

偶
然
性
平
反

杨
乃
武
与
小
白
菜
案
反
思
录
︵
五
︶

回归原点的找寻
读散文集《写在庚子》有感

《法治讲堂》
  《法治讲堂》作者胡建淼，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专家

工作室领衔专家。本书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精选了我国著名法学家胡建淼教授的13次法治演讲。胡建

淼教授的演讲，以直面现实、通俗易懂、思想深邃、充满激情为

特点，深受听众，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欢迎。演讲内容覆盖

党的十八大、十九大精神，法治中国、法治思维、

依法行政、依法治校、正当程序等，可作为

领导干部的培训教材和全国“八五”

普法的宣讲资料。


